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映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煜騰律師

            蔡晴羽律師

            林咏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344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映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映彤與告訴人甲○○（英文姓名：Jo

hn Che-Yu Wu）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

（民國10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被告與告訴人前於1

10年12月17日經本院調解離婚，其等間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行使負擔事件另由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25號審理中

（下稱另案親權事件），詎被告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並為

在另案親權事件中取得優勢，明知告訴人之身心狀況及用藥

情形為告訴人之醫療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

第1項但書所定之情形，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竟基於非

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亦無其他

法律上理由，於取得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懷仁全人

發展中心諮商心理師乙○○出具之記載告訴人精神健康病史

及用藥資料之醫療個人資料紙條（下稱本案紙條）後，於11

1年8月18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而利用之，並據以主張

告訴人因憂鬱症無法照顧子女，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

因認被告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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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種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

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所謂「行為不罰」，指

行為人欠缺實體刑法的犯罪成立要件而不構成犯罪，如法律

並無處罰的明文規定、行為本身不成立犯罪（構成要件並不

該當）、欠缺客觀之可罰性條件或符合刑法分則特別規定之

不罰事由等情形。又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

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

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

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

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此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即明，故被告、辯護人雖就本案之證據

能力多有爭執，然本案既應判決無罪，即不再逐一審究各項

證據之證據能力。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

訴人之證述、證人乙○○之證述、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

述意見狀及所附本案紙條翻拍照片、告訴人與證人乙○○間

對話截圖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曾於另案親權事件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

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行，辯

稱：告訴人請我協助在臺灣取得藥物，並告知我本案紙條上

所記載之用藥紀錄等資訊，後來我告知諮商心理師乙○○，

乙○○作成本案紙條，交付給我，但沒有說明目的。乙○○

不是醫師，所書寫本案紙條並非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

所定「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且我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

人取得藥品，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

定「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

利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同法罰則。又告訴人早在「理科太

太」頻道108年11月25日影片中即已對外公開自己罹患憂鬱

症之事實，本案紙條所載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3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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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且我提出本案紙條時，

原擬以密件方式提出，經法官當庭諭知因程序不公開，毋庸

以密件封存，始附於書狀後提出，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

第1款所定「法律明文規定」、第5款所定「為協助公務機關

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情形，具備阻卻違法事由等

語。經查：

　㈠查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

被告與告訴人前於110年12月14日經本院調解離婚，而雙方

另案親權事件嗣經本院一部和解成立，其餘撤回聲請。在另

案親權事件審理期間，被告取得乙○○出具之本案紙條後，

於111年8月18日具狀，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紙條，於同年

月22日送達本院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訴卷一第204-20

5頁），且有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及所附本案

紙條翻拍照片在卷足憑（見他卷第129-140頁），可先認

定。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有關病歷、醫療、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

集、處理或利用。」依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規定，所謂

「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指「病歷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

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

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

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

人資料。」然而是否該當於上述「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

應視該資料之內容、性質為斷，不因該資料嗣經他人轉述、

轉載，即喪失特種個人資料之性質。查本案紙條內載有告訴

人以往憂鬱症發病之紀錄、服用藥物之情形（均詳卷），從

內容、性質來看，顯屬上列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雖然本案

紙條是告訴人與證人乙○○諮商時，證人乙○○為了將告訴

人轉介其他診所看診，而依告訴人或被告轉述而記載，以便

醫師了解告訴人之病情，有證人乙○○審理中證述可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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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卷二第81-84、88頁），可見本案紙條「本身」並非醫師

所製作之文書，但這事後轉述、轉載的經過，並不影響本案

紙條所載「內容」的性質。被告、辯護人辯稱：乙○○不是

醫師，所書寫本案紙條並非「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云云，

顯不可採。

　㈢按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

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固為同法第51

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然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是被

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利用」行為，此為訴訟上之舉證

活動，顯然並非出於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是以，被

告、辯護人辯稱：被告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人取得藥品，

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然人為

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

料」，不適用同法罰則云云，亦不可採。

　㈣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特種個人

資料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

他人之利益，違法利用他人之特種個人資料，而足生損害於

他人，為其要件。其中所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此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1869號裁定意旨可據。又依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

定，「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

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得

利用上述特種個人資料。經查：

　⒈另案親權事件屬於家事非訟事件（戊類），而依家事事件法

第78條第1項規定：「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

據。」第2項規定：「法院認為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完足

者，得命其敘明或補充之，並得命就特定事項詳為陳述。」

此項職權探知主義之規定，要求家事法院應依職權探知事

實、調查證據，以達成同法第1條所定「妥適、迅速、統合

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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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之立法目的。然

觀諸同法立法總說明中第四編第一章二、部分記載：「為期

家事非訟事件審理之流暢、司法資源之合理運用，保障相對

人之防禦權，並儘速釐清爭點，關係人自有協力促進義

務」，及同法第78條立法理由記載：「家事非訟事件雖因法

院擁有廣泛的裁量權，必須依職權調查事實與必要之證據。

惟關係人仍負有協力之義務」等語，可知家事法院探知事

實、調查證據，仍有賴當事人之協力。當事人在家事事件中

主動提出證據予法院，一方面是正當地行使憲法第16條之訴

訟權，一方面也是與法院協力發現真實，促進訴訟，應認係

為協助法院執行法定職務所為。被告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

紙條，是為在另案親權事件中，供作法官酌定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時之參考，此觀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

述意見狀全文意旨即明（見他卷第129-140頁），是核被告

所為，係訴訟權之正當行使，且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審

理另案親權事件之必要行為。

　⒉家事事件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

以不公開法庭行之。」又在另案親權事件111年7月27日辯論

期日中，法官曾當庭諭知：「對於未成年子女方有密件之處

理，卷内資料僅當事人、非訟代理人得閱卷，勿私下提供他

人得知」（見訴卷一第123-127頁），可見被告向本院提出

本案紙條後，其內容只有承審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

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閱覽，並未公開予不相干之人知悉，確

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⒊是以，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

審理另案親權事件之必要行為，且家事事件本是不公開審

理，只有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

閱覽卷證內容，確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存在，故本案應屬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所定得利用特種個人資

料之情形，不屬於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行為；況被告提

出本案紙條以爭取親權，主觀上是為追求未成年子女吳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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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佳利益，其雖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對簿公堂，然其主

張、舉證行為並非以加害於告訴人為主要目的，難認有損害

告訴人利益之不法意圖。

五、綜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尚與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之構

成要件不合，屬於行為不罰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友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筑萱

　　　　　　　　　　　　　　　　　　法　官　吳旻靜

　　　　　　　　　　　　　　　　　　法　官　王沛元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紹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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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映彤






選任辯護人  林煜騰律師
            蔡晴羽律師
            林咏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44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映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映彤與告訴人甲○○（英文姓名：John Che-Yu Wu）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民國10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被告與告訴人前於110年12月17日經本院調解離婚，其等間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另由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25號審理中（下稱另案親權事件），詎被告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並為在另案親權事件中取得優勢，明知告訴人之身心狀況及用藥情形為告訴人之醫療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情形，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竟基於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亦無其他法律上理由，於取得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懷仁全人發展中心諮商心理師乙○○出具之記載告訴人精神健康病史及用藥資料之醫療個人資料紙條（下稱本案紙條）後，於111年8月18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而利用之，並據以主張告訴人因憂鬱症無法照顧子女，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所謂「行為不罰」，指行為人欠缺實體刑法的犯罪成立要件而不構成犯罪，如法律並無處罰的明文規定、行為本身不成立犯罪（構成要件並不該當）、欠缺客觀之可罰性條件或符合刑法分則特別規定之不罰事由等情形。又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此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即明，故被告、辯護人雖就本案之證據能力多有爭執，然本案既應判決無罪，即不再逐一審究各項證據之證據能力。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證人乙○○之證述、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及所附本案紙條翻拍照片、告訴人與證人乙○○間對話截圖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曾於另案親權事件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請我協助在臺灣取得藥物，並告知我本案紙條上所記載之用藥紀錄等資訊，後來我告知諮商心理師乙○○，乙○○作成本案紙條，交付給我，但沒有說明目的。乙○○不是醫師，所書寫本案紙條並非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定「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且我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人取得藥品，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同法罰則。又告訴人早在「理科太太」頻道108年11月25日影片中即已對外公開自己罹患憂鬱症之事實，本案紙條所載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3款所定「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且我提出本案紙條時，原擬以密件方式提出，經法官當庭諭知因程序不公開，毋庸以密件封存，始附於書狀後提出，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1款所定「法律明文規定」、第5款所定「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情形，具備阻卻違法事由等語。經查：
　㈠查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被告與告訴人前於110年12月14日經本院調解離婚，而雙方另案親權事件嗣經本院一部和解成立，其餘撤回聲請。在另案親權事件審理期間，被告取得乙○○出具之本案紙條後，於111年8月18日具狀，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紙條，於同年月22日送達本院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訴卷一第204-205頁），且有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及所附本案紙條翻拍照片在卷足憑（見他卷第129-140頁），可先認定。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依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規定，所謂「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指「病歷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然而是否該當於上述「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應視該資料之內容、性質為斷，不因該資料嗣經他人轉述、轉載，即喪失特種個人資料之性質。查本案紙條內載有告訴人以往憂鬱症發病之紀錄、服用藥物之情形（均詳卷），從內容、性質來看，顯屬上列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雖然本案紙條是告訴人與證人乙○○諮商時，證人乙○○為了將告訴人轉介其他診所看診，而依告訴人或被告轉述而記載，以便醫師了解告訴人之病情，有證人乙○○審理中證述可查（見訴卷二第81-84、88頁），可見本案紙條「本身」並非醫師所製作之文書，但這事後轉述、轉載的經過，並不影響本案紙條所載「內容」的性質。被告、辯護人辯稱：乙○○不是醫師，所書寫本案紙條並非「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云云，顯不可採。
　㈢按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固為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然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是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利用」行為，此為訴訟上之舉證活動，顯然並非出於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是以，被告、辯護人辯稱：被告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人取得藥品，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同法罰則云云，亦不可採。
　㈣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違法利用他人之特種個人資料，而足生損害於他人，為其要件。其中所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此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1869號裁定意旨可據。又依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得利用上述特種個人資料。經查：
　⒈另案親權事件屬於家事非訟事件（戊類），而依家事事件法第78條第1項規定：「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第2項規定：「法院認為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完足者，得命其敘明或補充之，並得命就特定事項詳為陳述。」此項職權探知主義之規定，要求家事法院應依職權探知事實、調查證據，以達成同法第1條所定「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之立法目的。然觀諸同法立法總說明中第四編第一章二、部分記載：「為期家事非訟事件審理之流暢、司法資源之合理運用，保障相對人之防禦權，並儘速釐清爭點，關係人自有協力促進義務」，及同法第78條立法理由記載：「家事非訟事件雖因法院擁有廣泛的裁量權，必須依職權調查事實與必要之證據。惟關係人仍負有協力之義務」等語，可知家事法院探知事實、調查證據，仍有賴當事人之協力。當事人在家事事件中主動提出證據予法院，一方面是正當地行使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一方面也是與法院協力發現真實，促進訴訟，應認係為協助法院執行法定職務所為。被告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紙條，是為在另案親權事件中，供作法官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時之參考，此觀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全文意旨即明（見他卷第129-140頁），是核被告所為，係訴訟權之正當行使，且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審理另案親權事件之必要行為。
　⒉家事事件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以不公開法庭行之。」又在另案親權事件111年7月27日辯論期日中，法官曾當庭諭知：「對於未成年子女方有密件之處理，卷内資料僅當事人、非訟代理人得閱卷，勿私下提供他人得知」（見訴卷一第123-127頁），可見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後，其內容只有承審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閱覽，並未公開予不相干之人知悉，確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⒊是以，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審理另案親權事件之必要行為，且家事事件本是不公開審理，只有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閱覽卷證內容，確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存在，故本案應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所定得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情形，不屬於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行為；況被告提出本案紙條以爭取親權，主觀上是為追求未成年子女吳ＯＯ之最佳利益，其雖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對簿公堂，然其主張、舉證行為並非以加害於告訴人為主要目的，難認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不法意圖。
五、綜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尚與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之構成要件不合，屬於行為不罰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友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筑萱
　　　　　　　　　　　　　　　　　　法　官　吳旻靜
　　　　　　　　　　　　　　　　　　法　官　王沛元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紹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映彤



選任辯護人  林煜騰律師
            蔡晴羽律師
            林咏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344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映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映彤與告訴人甲○○（英文姓名：John
     Che-Yu Wu）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民國
    10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被告與告訴人前於110年12
    月17日經本院調解離婚，其等間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負擔事件另由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25號審理中（下稱另
    案親權事件），詎被告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並為在另案親
    權事件中取得優勢，明知告訴人之身心狀況及用藥情形為告
    訴人之醫療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
    所定之情形，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竟基於非法利用特種
    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亦無其他法律上理由
    ，於取得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懷仁全人發展中心諮
    商心理師乙○○出具之記載告訴人精神健康病史及用藥資料之
    醫療個人資料紙條（下稱本案紙條）後，於111年8月18日具
    狀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而利用之，並據以主張告訴人因憂鬱
    症無法照顧子女，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因認被告涉犯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
    料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
    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所謂「行為不罰」，指
    行為人欠缺實體刑法的犯罪成立要件而不構成犯罪，如法律
    並無處罰的明文規定、行為本身不成立犯罪（構成要件並不
    該當）、欠缺客觀之可罰性條件或符合刑法分則特別規定之
    不罰事由等情形。又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
    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
    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
    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此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2980號判決意旨即明，故被告、辯護人雖就本案之證據能
    力多有爭執，然本案既應判決無罪，即不再逐一審究各項證
    據之證據能力。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
    訴人之證述、證人乙○○之證述、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
    意見狀及所附本案紙條翻拍照片、告訴人與證人乙○○間對話
    截圖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曾於另案親權事件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
    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行，辯稱
    ：告訴人請我協助在臺灣取得藥物，並告知我本案紙條上所
    記載之用藥紀錄等資訊，後來我告知諮商心理師乙○○，乙○○
    作成本案紙條，交付給我，但沒有說明目的。乙○○不是醫師
    ，所書寫本案紙條並非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定「有
    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且我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人取得藥
    品，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然
    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
    資料」，不適用同法罰則。又告訴人早在「理科太太」頻道
    108年11月25日影片中即已對外公開自己罹患憂鬱症之事實
    ，本案紙條所載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3款所定「當事
    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且我提出本案紙條時，原擬以密
    件方式提出，經法官當庭諭知因程序不公開，毋庸以密件封
    存，始附於書狀後提出，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1款所
    定「法律明文規定」、第5款所定「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
    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
    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情形，具備阻卻違法事由等語。經
    查：
　㈠查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被
    告與告訴人前於110年12月14日經本院調解離婚，而雙方另
    案親權事件嗣經本院一部和解成立，其餘撤回聲請。在另案
    親權事件審理期間，被告取得乙○○出具之本案紙條後，於11
    1年8月18日具狀，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紙條，於同年月22
    日送達本院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訴卷一第204-205頁
    ），且有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及所附本案紙條
    翻拍照片在卷足憑（見他卷第129-140頁），可先認定。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有關病歷、醫療、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依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規定，所謂「
    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指「病歷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
    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
    ，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以
    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
    資料。」然而是否該當於上述「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應
    視該資料之內容、性質為斷，不因該資料嗣經他人轉述、轉
    載，即喪失特種個人資料之性質。查本案紙條內載有告訴人
    以往憂鬱症發病之紀錄、服用藥物之情形（均詳卷），從內
    容、性質來看，顯屬上列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雖然本案紙
    條是告訴人與證人乙○○諮商時，證人乙○○為了將告訴人轉介
    其他診所看診，而依告訴人或被告轉述而記載，以便醫師了
    解告訴人之病情，有證人乙○○審理中證述可查（見訴卷二第
    81-84、88頁），可見本案紙條「本身」並非醫師所製作之
    文書，但這事後轉述、轉載的經過，並不影響本案紙條所載
    「內容」的性質。被告、辯護人辯稱：乙○○不是醫師，所書
    寫本案紙條並非「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云云，顯不可採。
　㈢按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
    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固為同法第51
    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然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是被
    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利用」行為，此為訴訟上之舉證
    活動，顯然並非出於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是以，被
    告、辯護人辯稱：被告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人取得藥品，
    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然人為
    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
    」，不適用同法罰則云云，亦不可採。
　㈣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特種個人
    資料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
    他人之利益，違法利用他人之特種個人資料，而足生損害於
    他人，為其要件。其中所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此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1869號裁定意旨可據。又依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
    ，「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
    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得利
    用上述特種個人資料。經查：
　⒈另案親權事件屬於家事非訟事件（戊類），而依家事事件法
    第78條第1項規定：「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
    。」第2項規定：「法院認為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完足者
    ，得命其敘明或補充之，並得命就特定事項詳為陳述。」此
    項職權探知主義之規定，要求家事法院應依職權探知事實、
    調查證據，以達成同法第1條所定「妥適、迅速、統合處理
    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
    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之立法目的。然觀諸
    同法立法總說明中第四編第一章二、部分記載：「為期家事
    非訟事件審理之流暢、司法資源之合理運用，保障相對人之
    防禦權，並儘速釐清爭點，關係人自有協力促進義務」，及
    同法第78條立法理由記載：「家事非訟事件雖因法院擁有廣
    泛的裁量權，必須依職權調查事實與必要之證據。惟關係人
    仍負有協力之義務」等語，可知家事法院探知事實、調查證
    據，仍有賴當事人之協力。當事人在家事事件中主動提出證
    據予法院，一方面是正當地行使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一方
    面也是與法院協力發現真實，促進訴訟，應認係為協助法院
    執行法定職務所為。被告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紙條，是為
    在另案親權事件中，供作法官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或負擔時之參考，此觀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全
    文意旨即明（見他卷第129-140頁），是核被告所為，係訴
    訟權之正當行使，且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審理另案親權
    事件之必要行為。
　⒉家事事件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
    以不公開法庭行之。」又在另案親權事件111年7月27日辯論
    期日中，法官曾當庭諭知：「對於未成年子女方有密件之處
    理，卷内資料僅當事人、非訟代理人得閱卷，勿私下提供他
    人得知」（見訴卷一第123-127頁），可見被告向本院提出
    本案紙條後，其內容只有承審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
    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閱覽，並未公開予不相干之人知悉，確
    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⒊是以，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
    審理另案親權事件之必要行為，且家事事件本是不公開審理
    ，只有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閱
    覽卷證內容，確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存在，故本案應屬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所定得利用特種個人資料
    之情形，不屬於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行為；況被告提出
    本案紙條以爭取親權，主觀上是為追求未成年子女吳ＯＯ之最
    佳利益，其雖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對簿公堂，然其主張、舉
    證行為並非以加害於告訴人為主要目的，難認有損害告訴人
    利益之不法意圖。
五、綜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尚與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之構
    成要件不合，屬於行為不罰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友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筑萱
　　　　　　　　　　　　　　　　　　法　官　吳旻靜
　　　　　　　　　　　　　　　　　　法　官　王沛元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紹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1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映彤



選任辯護人  林煜騰律師
            蔡晴羽律師
            林咏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44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映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映彤與告訴人甲○○（英文姓名：John Che-Yu Wu）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民國10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被告與告訴人前於110年12月17日經本院調解離婚，其等間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另由本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25號審理中（下稱另案親權事件），詎被告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並為在另案親權事件中取得優勢，明知告訴人之身心狀況及用藥情形為告訴人之醫療個人資料，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情形，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竟基於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意，未經告訴人之同意，亦無其他法律上理由，於取得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懷仁全人發展中心諮商心理師乙○○出具之記載告訴人精神健康病史及用藥資料之醫療個人資料紙條（下稱本案紙條）後，於111年8月18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而利用之，並據以主張告訴人因憂鬱症無法照顧子女，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因認被告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所謂「行為不罰」，指行為人欠缺實體刑法的犯罪成立要件而不構成犯罪，如法律並無處罰的明文規定、行為本身不成立犯罪（構成要件並不該當）、欠缺客觀之可罰性條件或符合刑法分則特別規定之不罰事由等情形。又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此參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即明，故被告、辯護人雖就本案之證據能力多有爭執，然本案既應判決無罪，即不再逐一審究各項證據之證據能力。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證人乙○○之證述、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及所附本案紙條翻拍照片、告訴人與證人乙○○間對話截圖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曾於另案親權事件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請我協助在臺灣取得藥物，並告知我本案紙條上所記載之用藥紀錄等資訊，後來我告知諮商心理師乙○○，乙○○作成本案紙條，交付給我，但沒有說明目的。乙○○不是醫師，所書寫本案紙條並非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定「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且我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人取得藥品，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同法罰則。又告訴人早在「理科太太」頻道108年11月25日影片中即已對外公開自己罹患憂鬱症之事實，本案紙條所載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3款所定「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且我提出本案紙條時，原擬以密件方式提出，經法官當庭諭知因程序不公開，毋庸以密件封存，始附於書狀後提出，屬於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1款所定「法律明文規定」、第5款所定「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情形，具備阻卻違法事由等語。經查：
　㈠查被告與告訴人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吳ＯＯ。被告與告訴人前於110年12月14日經本院調解離婚，而雙方另案親權事件嗣經本院一部和解成立，其餘撤回聲請。在另案親權事件審理期間，被告取得乙○○出具之本案紙條後，於111年8月18日具狀，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紙條，於同年月22日送達本院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訴卷一第204-205頁），且有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及所附本案紙條翻拍照片在卷足憑（見他卷第129-140頁），可先認定。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依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2項規定，所謂「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指「病歷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然而是否該當於上述「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應視該資料之內容、性質為斷，不因該資料嗣經他人轉述、轉載，即喪失特種個人資料之性質。查本案紙條內載有告訴人以往憂鬱症發病之紀錄、服用藥物之情形（均詳卷），從內容、性質來看，顯屬上列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雖然本案紙條是告訴人與證人乙○○諮商時，證人乙○○為了將告訴人轉介其他診所看診，而依告訴人或被告轉述而記載，以便醫師了解告訴人之病情，有證人乙○○審理中證述可查（見訴卷二第81-84、88頁），可見本案紙條「本身」並非醫師所製作之文書，但這事後轉述、轉載的經過，並不影響本案紙條所載「內容」的性質。被告、辯護人辯稱：乙○○不是醫師，所書寫本案紙條並非「有關醫療之個人資料」云云，顯不可採。
　㈢按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固為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明定。然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是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之「利用」行為，此為訴訟上之舉證活動，顯然並非出於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是以，被告、辯護人辯稱：被告身為配偶，為協助告訴人取得藥品，蒐集相關資料，屬於同法第51條第1項第1款所定「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不適用同法罰則云云，亦不可採。
　㈣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6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違法利用他人之特種個人資料，而足生損害於他人，為其要件。其中所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此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1869號裁定意旨可據。又依同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得利用上述特種個人資料。經查：
　⒈另案親權事件屬於家事非訟事件（戊類），而依家事事件法第78條第1項規定：「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第2項規定：「法院認為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完足者，得命其敘明或補充之，並得命就特定事項詳為陳述。」此項職權探知主義之規定，要求家事法院應依職權探知事實、調查證據，以達成同法第1條所定「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之立法目的。然觀諸同法立法總說明中第四編第一章二、部分記載：「為期家事非訟事件審理之流暢、司法資源之合理運用，保障相對人之防禦權，並儘速釐清爭點，關係人自有協力促進義務」，及同法第78條立法理由記載：「家事非訟事件雖因法院擁有廣泛的裁量權，必須依職權調查事實與必要之證據。惟關係人仍負有協力之義務」等語，可知家事法院探知事實、調查證據，仍有賴當事人之協力。當事人在家事事件中主動提出證據予法院，一方面是正當地行使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一方面也是與法院協力發現真實，促進訴訟，應認係為協助法院執行法定職務所為。被告向本院家事庭提出本案紙條，是為在另案親權事件中，供作法官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時之參考，此觀被告111年8月18日家事陳述意見狀全文意旨即明（見他卷第129-140頁），是核被告所為，係訴訟權之正當行使，且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審理另案親權事件之必要行為。
　⒉家事事件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以不公開法庭行之。」又在另案親權事件111年7月27日辯論期日中，法官曾當庭諭知：「對於未成年子女方有密件之處理，卷内資料僅當事人、非訟代理人得閱卷，勿私下提供他人得知」（見訴卷一第123-127頁），可見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後，其內容只有承審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閱覽，並未公開予不相干之人知悉，確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⒊是以，被告向本院提出本案紙條，是為協助本院家事庭法官審理另案親權事件之必要行為，且家事事件本是不公開審理，只有法官、被告、告訴人及其等委任之非訟代理人可以閱覽卷證內容，確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存在，故本案應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所定得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情形，不屬於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行為；況被告提出本案紙條以爭取親權，主觀上是為追求未成年子女吳ＯＯ之最佳利益，其雖與告訴人意見相左而對簿公堂，然其主張、舉證行為並非以加害於告訴人為主要目的，難認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不法意圖。
五、綜上所述，被告本案所為尚與非法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罪之構成要件不合，屬於行為不罰之情形，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友寧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筑萱
　　　　　　　　　　　　　　　　　　法　官　吳旻靜
　　　　　　　　　　　　　　　　　　法　官　王沛元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紹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